
赤松政办发〔2022〕20 号

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松山区国有企业调整改革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区直有关部门，各国有企业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松山区国有企业调整改革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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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山区国有企业调整改革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论

述和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，优化国有资本布

局，做优做强国有企业，确保松山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圆满收官，

制定以下实施方案：

一、国有企业现状

松山区现有区属国有企业16 家，其中，12 家已纳入市四大

集团公司合并报表（信科投资公司、国有资产经营公司、松岚旅

游公司、惠农城乡建设公司、松皓扶贫开发公司、创园管理服务

公司、嘉福和顺棚改公司、嘉和城乡统筹公司、群厦房地产开发

公司、欣程环保科技公司、松源交通发展公司、供销社商贸公司），

松山区管理企业 4家（松州投资公司、泰丰房地产公司、华新城

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、路畅维修公司）。

二、国企改革主要任务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

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，切实做好国有企业改革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企业党建制度，完成党建工作进公司章程修订工

作，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管理，建立完善第一议题制度，制定企

业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。

（三）完善配齐公司管理架构，实现国企董事会“应建尽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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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深入推动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。

（五）全面建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，依法明确

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授权原则、管理机制、事项范围、权限条件等

主要内容，充分发挥经理层谋经营、抓落实、强管理的作用，推

动经理层依法行权履职；严格落实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、向董事

会报告的工作机制，强化工作监督。

（六）健全市场化用工制度，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

化管理。

（七）调整优化工资总额管理方式，建立健全按业绩贡献决

定薪酬的分配机制。

（八）制定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，加强各类风险管控。

（九）加强巡察监督工作，突出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和重点环

节的监督，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工作责任。

三、国企改革调整情况

（一）调整撤销的企业

1.内蒙古松源交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，资产清算后注销，相

关业务及档案移交区交通局。

2.赤峰华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资产清算后注

销，相关业务及档案移交区住建局。

3.赤峰市松山区供销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，资产清算后注

销，相关业务及档案移交区供销联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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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注册变更的企业

1.赤峰市路畅维修有限责任公司，变更为松山区国资公司子

公司，设一名执行董事，按母公司职能授权开展公司业务。

2.赤峰群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原出资人为松山区北城建

设指挥部办公室，变更为赤峰市嘉福和顺棚户区改造有限责任公

司，成为棚改公司子公司，设一名执行董事，按母公司职能授权

开展公司业务。

3.内蒙古赤峰松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，原出资人为松山区商

贸物流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，变更为松山区财政局，成为松

山区直管的一级国有企业，设置完整的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架构，

完善公司党建工作和公司章程，按公司法要求，制定、完善各项

制度。

4.赤峰市松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，现为市城投（集团）

公司的子公司，对现董事会架构进行调整，设一名执行董事，由

监管机构委派非行政事业编制人员担任。

5.赤峰市松山区惠农城乡建设有限公司，现为市兴农（集团）

公司的子公司，对现董事会架构进行调整，设一名执行董事，由

监管机构委派非行政事业编制人员担任。

6.赤峰市创园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，现为市城投（集团）公司

的子公司，对现董事会架构进行调整，设一名执行董事，由监管

机构委派非行政事业编制人员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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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调整后国有企业情况

1.区直管企业。松山区一级企业1家，内蒙古赤峰松州投资

开发有限公司。二级企业1家，赤峰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

为内蒙古赤峰松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。

2.纳入市集团公司的企业。纳入市集团公司的企业11家，

其中，随国资公司纳入市城投集团 9家，分别是赤峰市松山区国

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赤峰市嘉福和顺棚户区改造有限责任公

司、赤峰群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赤峰市松山区嘉和城乡统筹

有限公司、赤峰信科投资有限公司、赤峰市创园管理服务有限公

司、赤峰松皓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、赤峰市路畅维修有限责任

公司、赤峰欣程环保科技服务中心；纳入赤峰市文体旅游投资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 1家，赤峰市松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；纳入赤峰

市兴农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1家，赤峰市松山区惠农城乡建

设有限公司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

按照《赤峰市国企改革“百日攻坚行动”工作方案》要求,

于 6 月底前完成国有企业实体调整改革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各

项任务。

（一）完成国有公司调整改革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国企监管部门指导国有企业进行董事会架构调整，实

现公司董事会应建尽建，配齐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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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国企监管部门指导续存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司章程修

改，将党建工作融于公司章程，并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。

（四）国企监管部门指导企业完善公司各项制度。

（五）国企监管部门制定对国有公司监管、授权等相关责任

清单。

（六）国企监管部门指导国有企业负责人与公司经理层签

订任期契约和责任书。

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